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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

新GO安心保本定期保險

滿期保本，退休加分

注意事項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責任、不保事項及商品

風險，相關內容均詳列於保單條款及相關銷售文件，如有疑義請洽詢銷售
人員以詳細說明。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要 保 人 可 透 過 國 泰 人 壽 客 服 專 線（ 市 話 免 費 撥 打：
0800-036-599、付費撥打：02-4128-010）或網站
（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總公司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296號）、分公司及通訊處所提供之電
腦查閱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48.5%，最低16.5%；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國泰人壽業務員、
服務據點（客服專線：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付費撥打
02-4128-010）或網站（https://www.cathaylife.com.tw/cathaylife/），
以保障您的權益。

‧本保險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
障。本保險為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
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
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
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質課稅原則案例，可
至國泰人壽官方網站首頁查詢。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保障期間長，繳費10或20年，

身故或喪葬費用、完全失能保

險金保障持續到85歲！

繳費期滿，保障延續

保 費 有 去 有 回 ， 享 受 高 保 障

與保本雙重利益。

保障保本，雙效合一

8 6 歲 領 回 滿 期 保 險 金 用 途

靈 活 ， 可 作 旅 遊 、 退 休 金

等基金，滿足各種需求！

滿期祝賀，精采人生

國泰人壽新GO安心保本定期保險
給付項目：滿期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96.02.05國壽字第96020056號函備查
113.12.31依113.09.23金管保壽字第1130427324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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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員

服

人

國泰人壽申訴電話：

市話免費撥打0800-036-599、

付費撥打02-4128-010

以30歲男性，繳費年期20年，保險金額100萬元，年繳保險費34,300元為例：

▼範例說明

▼費率表 單位：新臺幣元/每萬保額

10年期
330 
331 
332 
333 
337 
344 
354 
362 
370 
377 
387 
396 
404 
411 
420 
428 
436 
446 
452 
462 
475 
479 
486 
497 
506 
516 
527 
537 
549 
560 
571 
582 
595 
606 
619 

20年期
162 
165 
166 
173 
177 
179 
183 
185 
191 
194 
199 
203 
206 
211 
215 
222 
226 
233 
236 
240 
246 
252 
256 
261 
268 
274 
280 
287 
293 
299 
308 
313 
319 
326 
333 

10年期
274 
275 
276 
279 
287 
292 
299 
305 
313 
316 
326 
333 
341 
350 
358 
365 
374 
382 
393 
402 
418 
421 
430 
442 
452 
464 
474 
485 
494 
506 
516 
525 
537 
547 
559 

20年期
206 
207 
208 
211 
212 
213 
214 
215 
219 
224 
230 
235 
240 
245 
250 
256 
259 
265 
269 
276 
279 
287 
290 
295 
302 
308 
314 
324 
328 
336 
343 
350 
358 
365 
373 

男性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投保
年齡

女性
10年期

631 
645 
656 
669 
682 
696 
710 
723 
739 
753 
767 
784 
799 
814 
832 
848 
864 
881 
902 
994 

1,015 
1,075 
1,143 
1,224 
1,321 
1,439 
1,539 
1,609 
1,688 
1,758 
1,895 

20年期
341 
347 
353 
360 
368 
374 
382 
389 
396 
402 
409 
417 
423 
432 
441 
488 
524 
539 
558 
575 
605 

-
-
-
-
-
-
-
-
-
-

10年期
569 
581 
592 
605 
616 
628 
640 
654 
665 
679 
693 
713 
729 
743 
758 
771 
787 
802 
815 
828 
844 
857 
871 
886 

1,024 
1,131 
1,165 
1,200 
1,247 
1,292 
1,358 

20年期
381 
390 
396 
404 
411 
419 
428 
436 
443 
461 
494 
508 
515 
520 
547 
580 
601 
625 
661 
689 
727 

-
-
-
-
-
-
-
-
-
-

男性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投保
年齡

女性

▼保費規定

單件主附約年繳化保費（元）
0~29,999
30,000~49,999
50,000~99,999
100,000~149,999
150,000~199,999
200,000以上

10年期
0.00%
0.00%
0.50%
1.50%
1.75%
2.00%

20年期
0.00%
1.00%
1.50%
3.00%
3.25%
3.50%

自動轉帳（折減1%）
集體彙繳件（5~19人可享折減2%；20人以上可享折減3%，含自動轉帳折減）
自行繳費折減（主附約一律折減0.5%，但最高折抵金額不得超過400元且
                           月繳件無折減）。
高保費折減（僅本項折減可與他項折減合併累計計算，詳下表）
個人壽險高保費保件保險費折減率

註1：上述之累積生存金與應繳保險費累積值已加計利息，計息基礎為前一日
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初（每
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
（1.75%）。

註2：上表數值若比例小於100%，表示投保後提早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將可能
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本保險各保單年度末之「解約金及累積生存金總和」與「應繳保險
費累積值」之差異情形揭露如下(相關資訊可至國泰人壽官方網站資
訊公開頁面查詢)：

GPt

i

CVm

Divt

Endt

揭露事項

國泰人壽新GO安心
保本定期保險(N66) 男性,20年期,86歲滿期 女性,20年期,86歲滿期

保單年度

5

10

15

20

5歲

41%

51%

58%

59%

35歲

44%

55%

62%

63%

55歲

51%

62%

71%

72%

5歲

37%

46%

52%

53%

35歲

42%

52%

59%

60%

55歲

50%

61%

69%

70%

▼給付項目 ※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國泰人壽將按身故日時下列三款金
額之最大者給付身故保險金：
(一)保險單上所記載的保險金額。
(二)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門檻比率」。
(三)以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保險單上所記載保險金額為準，按年繳繳

費方式無息計算自契約生效日起至「被保險人身故日」或「原定繳費
期間屆滿日」二者較早屆至之日所應繳保險費總額的1.06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於繳費期間內身故者，國泰人壽另加計按日數比
例計算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併入身故保險金內給付。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
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
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
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致成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並經
診斷確定者，國泰人壽將按失能診斷確定日時下列三款金額之最大者給付
完全失能保險金：
(一)保險單上所記載的保險金額。
(二)保單價值準備金乘以「門檻比率」。
(三)以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保險單上所記載保險金額為準，按年繳繳費

方式無息計算自契約生效日起至「被保險人失能診斷確定日」或「原定
繳費期間屆滿日」二者較早屆至之日所應繳保險費總額的1.06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於繳費期間內致成前項之完全失能並經診斷確定
者，國泰人壽另加計按日數比例計算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併入完
全失能保險金內給付。
被保險人同時或先後致成條款附表二所列二項以上之完全失能程度者，國
泰人壽只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保險金。

滿期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保險年齡到達八十六歲之保險單週年日仍生存
者，國泰人壽按本契約（不含其他附約）保險單上所記載保險金額為準，
按年繳繳費方式無息計算自契約生效日起至「原定繳費期間屆滿日」所應
繳保險費總額，給付滿期保險金。

門檻比率：

保險年齡

比率

30歲以下

190%

31~40歲

160%

41~50歲

140%

51~60歲

120%

61~70歲

110%

71歲以上

102%

▼投保規定
1.繳費年期：10、20年期。
2.繳費方法：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首期保險費限以金融機構自動轉帳、信用卡繳費或匯款
繳交；續期保險費限以金融機構自動轉帳、信用卡繳費或
自行繳費繳交）。

3.每次所繳保險費限制：主、附約保險費合計不得低於2,000元，但金融
轉帳件及自行繳費件不受此限制（月繳第一次
須繳2個月保費）。

4.保額限制：實際年齡未達15足歲：最低10萬元，最高69萬元、
實際年齡15足歲（含）以上：最低10萬元，最高3,000萬元。

5.承保年齡：0歲至繳費期滿不超過75歲。

86100萬元
68.6萬元

85歲50歲繳費期滿30歲投保 86歲

身故或喪葬費用
完全失能保險金

（單位：新臺幣元）


